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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

沪规划资源政〔2026〕207 号

————————————————————

关于印发《市政交通工程空间利用
允许偏差管理技术规范（试行）》的通知

各区规划资源局、各派出机构:

为规范本市市政交通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核及调整、工

程规划许可及变更、竣工规划资源验收等事项的允许偏差管控范

围，提高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促进规划资源管理闭环，我局

研究制定了《市政交通工程空间利用允许偏差管理技术规范（试

行）》，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6 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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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交通工程空间利用允许偏差管理

技术规范（试行）

一、总则

为规范本市市政交通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核及批后调

整、工程规划许可及变更、竣工规划资源验收等事项的允许偏差

管控范围，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范。

市政交通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审核及批后调整、工程规划

许可及变更、竣工规划资源验收等事项，应符合法律法规、标准

规范、详细规划、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及本规范的要求。

管线工程、交通线性工程核发工程规划许可证后，未经法定

程序批准，不得擅自变更敷设方式。

市政交通工程建设项目申请设计方案批后调整或工程规划

许可变更的，应说明调整变更的原因及内容。

二、管线工程

（一）一般规定

1.本规范所述主干管线指走向与道路中心线基本平行的承

担主要输送功能的管线，分支管线指走向与道路中心线基本垂直

的用于连接末端用户的管线。

2.管线工程应确保施工安全，强化施工法比选，保障相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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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安全，规范处理水平和垂直相邻关系，不得影响其他规划预控

地下空间。

（二）工程规划许可

3.管线工程施工图确需调整详细规划或管线综合设计方案

所确定的管位或规模的，应保持功能不变，且符合下列规定：

（1）主干管线截面尺寸（孔数）变更的，应做好论证说明

或经相关主管部门认可。

（2）主干管线外径（宽度）调整，其结构外边线不得超出

原规划外径（宽度）的 1.5 倍范围，且不得影响水平、垂直相邻

关系和其他规划预控空间；超出 1.5 倍范围，但符合实施深化条

件的，应先完成实施深化程序，再办理工程规划许可。

（3）因穿（跨）越道路、轨道交通、铁路、河道等，对管

位进行专项设计深化的，深化方案应符合规划管控原则，且经相

关主管部门认可。

4.按详细规划实施的管线工程，其施工图的管位对照详细规

划，水平偏移幅度应不大于表 1 所列值，但符合下列情形的，可

视为仍符合规划管理要求：

（1）因避让不可预见且难以排除的障碍物，开挖施工管线

偏移连续长度不超过 100 米，非开挖施工管线偏移范围控制在连

续两个工作井内，且总体路由走向一致的。

（2）确需增减工作井、塔杆或调整其位置，或优化穿越立

体交通、接口端衔接等节点设计，但总体路由走向符合规划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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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

5.按管线综合设计方案实施的管线工程，其施工图的管位对

照管线综合设计方案，总体路由走向及管位应保持一致，但符合

下列情形的，可视为仍符合规划管理要求：

（1）开挖施工主干管线接口端单端增减长度不超过 100 米，

非开挖施工主干管线接口端单端增减长度不超过 200 米的。

（2）因避让障碍物，开挖施工主干管线偏移连续长度不超

过 100 米，非开挖施工主干管线偏移范围控制在连续两个工作井

内的。

（3）确需变更过路管位置或分支管道根数的。

（三）工程规划许可变更

6.管线核发工程规划许可证后，确需调整管位或规模，可能

影响水平、垂直相邻关系或其他规划预控空间的，应先办理工程

规划许可变更等手续，后施工建设。

7.按详细规划实施的管线工程，按下列规定办理工程规划许

可变更手续：

（1）水平偏移幅度对照原工程规划许可附图大于 0.4 米，

且对照详细规划大于表 1 所列值但不大于表 2 所列值的，可先行

施工，施工完成后办理实施深化、工程规划许可变更等手续。

（2）水平偏移幅度对照详细规划大于表 2 所列值，或因外

径（宽度）调整导致结构外边线超出原规划外径（宽度）的 1.5

倍范围，但符合实施深化条件的，应先完成实施深化、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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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变更等手续，后施工建设。

（3）不符合实施深化条件的，应先完成详细规划调整、工

程规划许可变更等手续，后施工建设。

8.按管线综合设计方案实施的管线工程，对照原工程规划许

可附图，偏差不符合本规范第 5 条规定的允许范围的，应先办理

工程规划许可变更手续，后施工建设；特殊情况下经规划审批部

门认定，可先行施工，竣工前办理工程规划许可变更手续。

（四）竣工规划资源验收

9.管线工程的实测成果符合下列情形的，可视为符合规划验

收要求：

（1）对照工程规划许可附图，偏差符合本规范第 3 条规定

的允许范围的，但因外径（宽度）调整导致结构外边线超出原规

划外径（宽度）1.5 倍范围的视为不符合规划验收要求。

（2）竖向标高满足相关标准规范，且不影响水平、垂直相

邻关系和其他规划预控空间的。

10.按详细规划实施的管线工程，其实测成果符合下列情形

的，可视为符合规划验收要求：

（1）对照工程规划许可附图，水平偏移幅度不大于 0.4 米

的。

（2）对照详细规划，偏差符合本规范第 4 条规定的允许范

围的。

（3）因工程条件限制，经比选论证采用定向钻等施工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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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工法，偏差超出以上允许范围，但满足相关技术规范，不影

响水平、垂直相邻关系和其他规划预控空间的。

11.按管线综合设计方案实施的管线工程，其实测成果应不

影响水平、垂直相邻关系和其他规划预控空间，且对照工程规划

许可附图，符合下列情形的，可视为符合规划验收要求：

（1）偏差符合本规范第 5 条规定的允许范围的。

（2）主干管线水平偏移幅度不大于表 2 所列值的。

（3）主干管线水平偏移幅度大于表 2 所列值，但经建设单

位、规划编制单位、工程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论证

确认，满足相关技术规范的。

三、交通线性工程

（一）一般规定

12.桥梁、人行天桥、高架道路、铁路高架线、城市轨道交

通高架线等高架交通线性工程，隧道、地道、铁路地下线、城市

轨道交通地下线等地下交通线性工程，其结构外边线不得超出相

应的规划控制线。

13.高架交通线性工程应符合净空控制要求。

（二）设计方案批后调整、工程规划许可变更

14.交通线性工程确需办理设计方案批后调整或工程规划许

可变更的，建设规模、敷设方式应与经批准的可研报告（或核准

报告、初步设计文件）保持一致。

15.交通线性工程办理设计方案批后调整或工程规划许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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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时，调整变更的内容涉及总平面布局、高度的，应加强净空、

与敏感建筑物的间距等空间管控要素的审核，按规定征求部门意

见、组织设计方案规划公示。

16.地下交通线性工程按下列规定办理工程规划许可变更手

续：

（1）结构外轮廓仍在相应的规划控制线内的，可先行施工，

施工完成后办理工程规划许可变更等手续。

（2）结构外轮廓超出相应的规划控制线，但符合实施深化

条件的，应先完成实施深化、工程规划许可变更等手续，后施工

建设。

（3）调整方案不符合实施深化条件的，应先完成详细规划

调整、工程规划许可变更等手续，后施工建设。

（三）竣工规划资源验收

17.公路及市政道路工程办理竣工规划资源验收时，实测成

果对照工程规划许可附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中心线、非机动车道宽度、人行道宽度、单向机动车

道总宽度偏差不超过 0.2 米。

（2）横坡坡度偏差不超过 0.3%且不反坡。

（3）纵断高程偏差一般不超过 0.2 米；穿（跨）越道路、

轨道交通、铁路、河道等节点的，可适当放宽，但不得影响垂直

相邻关系和其他规划预控空间。

18.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路基段办理竣工规划资源验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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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成果对照工程规划许可附图，线路中心线水平偏移幅度不超

过 0.3 米。

19.高架交通线性工程办理竣工规划资源验收时，实测成果

对照工程规划许可附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1）结构外边线水平偏移幅度不超过 0.3 米。

（2）桥墩水平偏移幅度不超过 0.3 米。

（3）桥下净空偏差一般不超过 0.2 米，且符合净空控制要

求；穿（跨）越道路、轨道交通、铁路、河道等节点的，可适当

放宽，但不得影响垂直相邻关系和其他规划预控空间。

（4）公路及市政道路的桥梁、高架接地点沿道路中心线方

向的偏差不超过 5 米，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高架线接地点沿线

路中心线方向的偏差不超过 15 米，且满足与敏感建筑物的间距

等空间管控要求。

20.地下交通线性工程办理竣工规划资源验收时，实测成果

对照工程规划许可附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1）结构外边线（含敞开段）的水平偏移幅度、垂直偏移

幅度不超过 0.5 米，且满足与敏感建筑物的间距等空间管控要

求。

（2）地下联络通道数量和规模不变；数量或规模有增减的，

应经建设单位、工程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等论证确认，满足相关

技术规范。

（3）人行地道的净宽偏差不超过 0.3 米，净高偏差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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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米，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21.河道、航道工程办理竣工规划资源验收时，实测成果对

照工程规划许可附图，护岸总长度偏差不超过 2.5 米；岸线水平

偏移幅度不超过 0.4 米；堤顶标高偏差不超过 0.2 米；防浪（挡

土）墙顶面标高偏差不超过 0.2 米，宽度偏差不超过 0.3 米。

22.涵洞工程办理竣工规划资源验收时，实测成果对照工程

规划许可附图，结构外边线水平偏移幅度不超过 0.5 米，垂直偏

移幅度不超过 0.4 米；净宽偏差不超过 0.3 米；净高偏差不超过

0.2 米。

四、场站工程

（一）设计方案批后调整、工程规划许可变更

23.场站工程确需申请设计方案批后调整或工程规划许可变

更的，建设规模应与经批准的可研报告（或核准报告、初步设计

文件）保持一致。

24.场站工程办理设计方案批后调整或工程规划许可变更

时，调整变更的内容涉及总平面布局、高度的，应加强日照、净

空、与敏感建筑物的间距等空间管控要素的审核，按规定征求部

门意见、组织设计方案规划公示。

（二）竣工规划资源验收

25.场站工程的实测成果对照工程规划许可附图，偏差应符

合《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竣工规划资源验收工作规范（试行）》

（沪规划资源建〔2020〕59 号）第 3.1.1 条规定的允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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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列情形可视为仍符合规划验收要求：

（1）实测建筑退界、间距、高度超出允许偏差范围，但符

合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等要求的；

（2）增加的工程内容已纳入本市工程规划许可豁免项目清

单的；

（3）以划拨方式取得用地，实测建筑面积超出允许偏差范

围，但不增加单体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豁免的除外），且实际建

设情况不影响规划控制要求的。

26.场站工程基地内绿化布置、停车区域、消防登高面、内

部道路等平面布局优化调整，符合规划管理要求的，可通过竣工

规划验收；涉及相关管理部门要求的，应征得该部门同意，或附

条件通过验收。

27.场站工程仅涉及建筑平面尺寸减小、退界距离增加、建

筑高度降低、建筑外轮廓调整后轮廓线控制在原来位置和体量范

围内等正向调整变更内容的，可直接申请竣工验收。

五、附则

本规范由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试行。本规范印发之前已审定建设工程

设计方案、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参照本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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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管线类型 水平偏移

地下缆线 0.5 米

外径(宽度)不大于 1 米的地下管道 0.5 米

外径(宽度)大于 1 米且不大于 2 米的地下管道 原规划外径(宽度)的 0.5 倍

综合管廊、外径(宽度)大于 2 米的地下管道 1.0 米

电力架空线中心线(220 千伏及以上) 1.0 米

低支架管道 0.2 米

表 2

管线类型 水平偏移

地下缆线 1.0 米

外径(宽度)不大于 1 米的地下管道 1.0 米

外径(宽度)大于 1 米且不大于 2 米的地下管道 原规划外径(宽度)的 1 倍

综合管廊、外径(宽度)大于 2 米的地下管道 2.0 米

电力架空线中心线(220 千伏及以上) 2.0 米

架空线中心线(220 千伏及以上电力除外)、低支 0.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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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类型 水平偏移

架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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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2026 年 7月 9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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